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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
中 華 民 國 1 0 3 年 7 月 1 6 日
華總一義字第 1 0 3 0 0 1 0 5 3 3 1 號

茲修正藥師法第十一條條文，公布之。

總 統 馬英九

行政院院長 江宜樺

衛生福利部部長 邱文達

藥師法修正第十一條條文

中華民國 103年 7月 16日公布

第 十 一 條 藥師執業以一處為限，並應在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准登

記之醫療機構、依法規定之執業處所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

可之機構為之。但於醫療機構、藥局執業者，有下列情形

之一，並經事先報准，得於執業處所外執行業務：

一、藥癮治療或傳染病防治服務。

二、義診或巡迴醫療服務。

三、藥事照護相關業務。

四、於矯正機關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無藥事人員

執業之偏遠地區，執行調劑業務。

五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公益或緊急需要。

前項但書執行業務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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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
中 華 民 國 1 0 3 年 7 月 1 6 日
華總一義字第 1 0 3 0 0 1 0 5 3 4 1 號

茲修正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三條條文，公布之。

總 統 馬英九

行政院院長 江宜樺

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修正第三條條文

中華民國 103年 7月 16日公布

第 三 條 本條例所稱老年農民，應符合下列各款資格條件：

一、年滿六十五歲國民，在國內設有戶籍，且於最近

三年內每年居住超過一百八十三日者。

二、申領時參加農民健康保險之農民且加保年資合計

十五年以上者，或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之漁

會甲類會員且會員年資合計十五年以上者。

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本

條文施行前已參加農民健康保險，且持續加保，於申領時

加保年資合計六個月以上未滿十五年者，其老年農民之資

格條件不受前項第二款限制，並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金額

減半發給福利津貼。

已領取福利津貼之老年農民，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

零三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後，未符第一項第

一款所定條件之一者，停止發給福利津貼至其原因消失之

當月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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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3 年 7 月 8 日

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黃玉振已准辭職，應予免職。

總 統 馬英九

行政院院長 江宜樺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3 年 7 月 1 0 日

特派伍錦霖為 103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典試

委員長。

總 統 馬英九

行政院院長 江宜樺

總統令
中 華 民 國 1 0 3 年 7 月 8 日

華總二榮字第 1 0 3 0 0 0 8 6 6 1 0 號

茲授予巴拿馬共和國駐華特命全權大使裴瑞斯大綬景星勳章。

總 統 馬英九

行政院院長 江宜樺

外交部部長 林永樂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

總統活動紀要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

記事期間：

103年 7月 4日至 103年 7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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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 4日（星期五）

˙「興誼專案」─訪問薩爾瓦多第二天行程

7月 5日（星期六）

˙「興誼專案」－結束訪問中美洲二友邦返抵國門並於機場發表談

話說明此行之收穫與成果（桃園國際機場）

7月 6日（星期日）

˙無公開行程

7月 7日（星期一）

˙蒞臨「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紀念特展」活動開幕式獻花、致詞並

頒贈「七七事變 77週年紀念獎章」予受獎代表（臺北市中山堂）

7月 8日（星期二）

˙接見史瓦濟蘭王國外交暨國際合作部長甘梅澤（Chief Mgwagwa

Gamedze）伉儷訪華團一行

˙接見加拿大國會議員訪華團一行

7月 9日（星期三）

˙無公開行程

7月 10日（星期四）

˙接見參加「2014年 HOBY世界青少年領袖會議」我國代表團一行

˙偕同副總統與五院正、副院長及秘書長茶敘針對兩岸關係、外交

情勢、國內經貿發展、公務人員年金制度及司法改革等議題交換

意見。（總統府）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

副總統活動紀要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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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事期間：

103年 7月 4日至 103年 7月 10日

7月 4日（星期五）

˙接見 102年國際知名發明展金牌得獎人及產學界代表一行

7月 5日（星期六）

˙蒞臨竹山靈德廟「城隍威靈 德化臺灣」祝壽大典參香祈福（南投

縣竹山鎮）

˙蒞臨「2014 年南投縣荔枝鳳梨暨水果酥節活動」參觀農產品展售

攤位並致詞（南投縣集集火車站前集集驛站）

˙觀賞「同富國中棒球隊」練球、合影並贈送加菜金（南投縣信義

鄉同富國中）

˙參訪「久美社區活動中心」與鄉親握手、話家常並致詞（南投縣

信義鄉望美村）

˙欣賞「羅娜國小合唱團」演出並致詞（南投縣信義鄉羅娜村）

7月 6日（星期日）

˙無公開行程

7月 7日（星期一）

˙無公開行程

7月 8日（星期二）

˙無公開行程

7月 9日（星期三）

˙無公開行程

7月 10日（星期四）

˙蒞臨「第6屆臺北國際雜誌論壇」致詞（臺北市福華飯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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